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校教[2010]72号


关于开展2010-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周

考场管理工作评估的通知

全校各教学单位：

本学期第11周为期中考试周，为加强考场管理，严肃考场纪律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成立期中考试工作领导小组

学校决定成立期中考试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考场工作办公室，考场工作办公室分别设在11号楼和18号楼的二楼教师休息室，负责处理考试中的突发事件及考场巡视工作。

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周进

副组长：李桂兰、王炎坤、戴人玉、金国杰

考场工作办公室：
主  任：李桂兰
副主任：顾兵、聂兵、孙立鹏、唐友尧、雷小川、刘昌华、朱学诗、张之明、黄伯坚、殷小贡、胡家丰、韩森梅

二、考场管理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课程归口单位

1．负责考试课程的考前准备工作，含试卷编制、审定、校对、印刷等。
2．负责考前试卷的送达工作。课程归口单位应安排专人在课程考试正式开始前15分钟将试卷送达到各考场；量大面广全校统考的基础课程，可在课程考试正式开始前半小时将试卷送达各教学楼考场办公室。

3．负责安排主考教师巡视。考前应组织主考教师培训，督促主考教师认真履行主考职责。
4．负责试卷回收工作。考试结束时应安排专人负责试卷的回收、清点和保存工作。

（二）学生所在院系

1．负责监考人员的选派与工作培训。监考人员工作中发生的事故和失误，由该考场考试学生所在院、系负责记录、报告和处理。
2．有学生考试时，学生所在院、系的考务工作值班人员（院长、副院长、主任、副主任、总支副书记、教研室主任、办公室主任、教务员等）应到相应考场工作办公室签到，并做好考场巡视工作。
3．各院、系要做好考风考纪的经常性宣传教育工作，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考风，养成良好学风，形成良好校风。

三、考场巡视工作安排

期中考试期间，教务处、校教学顾问委、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的副院长、副主任组成考场管理巡视工作组，交叉巡视并评估各考场（具体安排表另发）。根据考场评估信息，教务处汇总出各教学单位的考试工作评估情况。评估结果将作为各教学单位学年度考核相关指标的测评依据。

请各教学单位根据以上要求，认真组织、安排好本次期中考试周的各项工作。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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